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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23日，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的通知，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渝康” ）和华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资产”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华

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燃气中国”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1年9月10日，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和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燃气”或“公司” ）股东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由华润燃气中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华润渝康和华润资产分别

持有的上市公司14.85%和2.05%的股权。 上述交易完成后，华润燃气中国共计持有重庆燃

气的股权比例为16.90%。 再加上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燃气投

资” ）已持有的重庆燃气22.27%股权，中国华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润” ）合

计持有公司39.17%的股权（华润燃气中国、华润燃气投资、华润渝康、华润资产均有中国华

润实际控制）。

本次协议收购的详细内容请参见2021年9月16日重庆燃气公告的相关《收购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上述协议转让事宜已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并取得

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过户后华润燃气中国持有的股份性质为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前后，交易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润渝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股 233,400,000 14.85% 0 0%

华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股 32,189,330 2.05% 0 0%

华润燃气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

普通股 0 0.00% 265,589,330 16.90%

华润燃气(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普通股 350,000,000 22.27% 350,000,000 22.27%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国华润通过华润燃气中国（持有本公司16.90%的股份）和华润燃

气投资（持有本公司22.27%的股份）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39.17%的股份。

上述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未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及规范运作产生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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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蓝德” ）和桂林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桂林蓝德”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控

股子公司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广西蓝德一份最高等值

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蓝德公司为其全资

子公司桂林蓝德一份人民币10,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但连带保证责任。 除上述担

保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桂林蓝德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8,603.79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1年12月24日，广西蓝德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招商银行” ）签署了《授信协

议》（“授信协议” ）， 招商银行同意向广西蓝德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

信期间为12个月。2021年12月24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蓝德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担保书” ），蓝德公司为广西蓝德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承担全额连带责任担

保（“广西蓝德担保” ）。

2、2021年12月24日，桂林蓝德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中国银行” ）签署了《固定资

产借款合同》（“借款合同” ），中国银行同意向桂林蓝德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的借款，用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BOT项目（一期）（“桂林蓝德项目” ）建设，借款期

限180个月。 2021年12月24日，蓝德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

本金及相关费用承担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桂林蓝德担保” ）。

蓝德公司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之中，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司持股

67.14%，北京水气蓝德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共3人合计持股24.42%，此外，并无其他股东持股5%以

上。

本公司于2021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事项签署授权

的议案》，有关担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年会批准。 本集团可以对

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担保， 对多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25亿元的担保，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分别为2021年3月24日、5月17日的公告以及日期为2021

年4月27日的通函。 广西蓝德担保和桂林蓝德担保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邕隆公路石西垃

圾处理厂办公楼（1栋）；注册资本：人民币12,300万元；法定代表人：唐水秀；经营范围：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输及处理；工业油脂加工生产及销售等。 广西蓝德未曾聘请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被担保人广西蓝德为担保人蓝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蓝德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2,007.81 512,333.25

负债总额 244,194.75 357,466.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6,800.00 60,4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7,438.32 179,780.86

资产净额 137,813.07 154,867.16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656.52 48,904.63

净利润 11,677.30 17,054.09

2、被担保人全称：桂林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桂林市象山区奇峰路12号；注册资

本：人民币5,46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磊；经营范围：餐厨垃圾处理及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等。 桂林

蓝德未曾聘请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被担保人桂林蓝德为担保人蓝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桂林蓝德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159.48 169,513.46

负债总额 111,559.48 114,913.4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8,607.63 42,725.04

资产净额 54,600.00 54,600.00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招商银行向广西蓝德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12个月的授信额度，可用于流

动资金借款、非融资性保证（即开立各类保函）等招商银行审批同意办理的具体授信业务。 蓝德公司为

广西蓝德上述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包括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

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

《授信协议》 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

另加三年。 若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三年止。

2、根据《借款合同》，中国银行将向桂林蓝德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期限180个月的借款，用于实

施桂林蓝德项目。 根据蓝德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蓝德公司作为保证人，将为上述

《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包括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桂

林蓝德违约给中国银行造成的损失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

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

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但保证责任。

此外，桂林蓝德还与中国银行签署了《收费权益质押合同》，将桂林蓝德项目运营期内特许经营权

项下可行性缺口补助资金、粗油脂销售及沼气发电等收入的收费权益出质予中国银行，为其于《借款合

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2021年3月24日就本集团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意见，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

日期为2021年3月24日的公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88.5亿元，约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41%， 包括因银行为本公司发行人民币8亿元债券提供担保而进行的反担

保、 按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为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5亿元的阶段性担保以及包括

本次担保在内将于2021年度股东年会召开之日失效的为多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担保的授

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21%）。 此外，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

泰技术有限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54.52万元（本公司已在收购协议中

采取了充分的风险防范措施）、 蓝德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4,347.58万

元（均为蓝德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除本次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34,856.10万元，约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9%；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102,024.48万

元。 上述担保中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广西蓝德及桂林蓝德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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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济南循道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循道科技” ）、哈尔滨三联医药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医药” ）自

2021年10月16日至2021年12月23日期间累计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6,103,310.1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原因或项

目

收到补助的时

间

补助依据

补助金额

（人民币元）

计入会

计科目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否具

有可持

续性

1 公司 有效发明专利补助 2021/11/18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补助

名单

3,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2 公司

2020年关于鼓励工

业经济发展的若干

政策兑现

2021/11/23 哈新管发[2020]63号 640,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3 公司 有效发明专利补助 2021/11/24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补助

名单

20,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4 循道科技 稳岗补贴 2021/11/29 网站审批结果截图 1,960.80

其他收

益

是 否

5 公司 培训补贴 2021/12/6 哈人社发[2020]15号 40,962.50

其他收

益

是 否

6 公司 培训补贴 2021/12/7 哈人社发[2020]15号 26,125.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7 公司

2021哈尔滨市高企

认定奖补资金

2021/12/14 哈财指（教)[2021]414号 250,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8 公司

2021年民营和老字

号企业加强标准体

系建设奖励

2021/12/15

哈财指（产业)[2021]431

号

100,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9 公司

党组织规范化示范

点资金

2021/12/15 - 20,000.00

营业外

收入

否 否

10 三联医药 2020稳岗补贴 2021/12/21

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

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

通知

1,261.80

其他收

益

是 否

11 公司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奖励资金

2021/12/23 哈财产业函[2021]235号 5,000,000.00

其他收

益

是 否

合计 6,103,310.10

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

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确认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为6,103,310.10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

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

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计入其他收

益，累计金额为6,083,310.10元，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累计金额20,

000.00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资金将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预计增加利润总额6,103,

310.10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最终对公司2021年全年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或依据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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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芜湖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年芜中银保字105号），公司为中国

银行芜湖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东方雨虹” ）之间主

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

债权余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保唐贷字202112012号），公司为交通银行唐山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技术公司” ）在一定期限内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自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

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500万元。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

销担保书》（合同编号：755XY202104354101），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工程公司” ）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所有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前述担保的本金余额

之和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吉安分行” ）签署了《银企批量担

保业务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21年吉中银企保字第012号），公司为中国银行吉安分行与公司下游经

销商（以下简称“借款人” ）之间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

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将向中国银行吉安分行推荐经过审核的符合资质条件的下游经销

商作为本次在中国银行吉安分行融资的借款人，公司对全部借款人的贷款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5,000

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

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187亿元的担保，

其中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000万元， 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0,000

万元，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5,000万元；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带责

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

授信总额度10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6日、2021年5月11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9）、《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87）。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13,400万元，均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芜湖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50,000万元；公司对唐山

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8,000万元，其中10,000万元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8,000万元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

此，唐山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2,000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深

圳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25,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31,598.67万元，其中

27,379.67万元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

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4,219万元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

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95,781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21,400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3,4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为42,000万元；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22,500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4,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7,500万元；公司

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2,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

金额为36,598.67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7,379.67万元，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219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90,781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8月29日；

2、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5号；

3、法定代表人：李佳；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

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服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固定资产租凭业务；含易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

材料、涂料的无储存批发[闭杯闪点≤60°C]（以上经营场所不得储存危险化学品，设计其他行政许可

的，按照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840,143,680.54元，负债总额493,138,448.83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47,005,231.71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110,503,849.43元，利润

总额133,521,971.62元，净利润114,001,513.87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33,329,471.72元，负债总额935,393,858.52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397,935,613.20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92,601,

091.19元，利润总额58,922,756.05元，净利润50,524,825.38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芜湖

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4级。

8、芜湖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8月26日；

2、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沿海工业区荣盛街18号；

3、法定代表人：陆殿富；

4、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

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生产及配套产

品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排污证有效

期至2023年8月14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唐山技术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1,602,688,120.56元，负债总额931,939,696.53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70,748,424.03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56,113,217.16元，利

润总额222,643,229.97元，净利润190,828,795.42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2,208,064,921.37元， 负债总额1,366,879,338.1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41,185,583.22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94,693,

666.76元，利润总额199,820,305.08元，净利润169,847,259.32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唐山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唐山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1月6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汇东北角处万科滨海置地大

厦十八层01、02、03、04号；

3、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持有效资质证经营）；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

的研究、开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及出口；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商务

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644,164,214.15元，负债总额560,147,356.75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4,016,857.40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903,119,749.21元，利润总

额61,879,357.82元，净利润40,779,887.54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875,138,819.45元，负债总额758,756,024.96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116,382,794.49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30,793,299.68

元，利润总额31,724,294.19元，净利润30,472,932.08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深圳工程

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深圳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金额

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2）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

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3）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

为准。

3、担保金额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三）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

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

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公司与中国银行吉安分行签署的《银企批量担保业务担保合同》

甲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行

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金额

（1）本合同项下乙方对全部借款人的贷款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5000万元。

（2）乙方对单个借款人的贷款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500万元。

4、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依主合同发放并按本协议约定确定担保责任的贷款本金， 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

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借款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 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

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

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芜湖东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及深圳工程公司均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芜

湖东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及深圳工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此

外，本次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将采取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

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58,789.75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55%。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327,191.08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39%；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

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598.67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6%。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379,289.75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95%。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342,691.08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45%；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6,598.67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0%。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公司与中国银行吉安分行签署的《银企批量担保业务担保合同》；

5、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6、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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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在

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2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萧华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因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2022年度计划向关联方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

司采购瓷砖产品，以及向关联方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采购生产设备及材料等，预计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4,500万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也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2021年12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关联董事霍荣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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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在

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

子邮件、电话相结合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莉莉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能满

足公司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均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观、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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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及部分子公司因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2022年度计划向关联方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业陶瓷” ）采购瓷砖产品，以及向关联

方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德娜科技”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以下简称“科达制造及其下属子公司” ）采购生产设备及材料等。 2021年1月至11月，公司及子公司与

上述关联方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20,464.26万元（含税），未超过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14,500万元（含

税）。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霍荣铨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也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公

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年度预计金额

（含税）

2021年1-11月已发生金

额（含税）*注1

向关联人采购瓷

砖产品

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

公司

采购瓷砖 市场定价 1,500 335.82

向关联人采购生

产设备及材料等

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生产设备及

材料等

市场定价 6,000 4,398.74

向关联人采购生

产设备及材料等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

注2

采购生产设备及

材料等

市场定价 7,000 15,729.70

合计 - - - 14,500 20,464.26

注1：“2021年1-11月已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注2： 科达制造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体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为母公司或

（及）其控股企业，故对其以同一控制人为口径合并列式。

（三）2021年1-11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年1-11月实

际发生金额（含

税）

2021年度预计金

额（含税）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瓷砖产品

恩平市景业陶瓷

有限公司

采购瓷砖 335.82 3,000 0.26% 88.81%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相关公告。

向关联人采

购生产设备

及材料等

广东摩德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生产设

备及材料等

4,398.74 10,000 3.43% 56.01%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

29日 、2021年 3月 5日 、

2021年8月26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

向关联人采

购生产设备

及材料等

科达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采购生产设

备及材料等

15,729.70 45,950 12.25% 65.77%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

23日 、2021年 3月 5日 、

2021年6月2日及2021年

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相关公告。

合计 - - 20,464.26 58,950 15.94% 65.29%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方景业陶瓷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受市场变

化及公司产品策略的调整所致；与摩德娜、科达制造及其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受政府政策、行业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广西蒙娜

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剩余4条生产线建设的采购合同尚未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 上述差异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属实，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恩平市景业陶瓷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显明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0年5月7日

（5）住所：恩平市沙湖镇蒲桥新型建材工业园6号

（6）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制造：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洁具、陶瓷原材料、机械设备；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30日，景业陶瓷总资产59,253.86万元、净资产16,202.14万元，2021年1-9月主营业

务收入51,101.89万元、净利润2,142.3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景业陶瓷是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且担任公司副董事长霍荣铨的姐夫罗景桥

控制的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人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景业陶瓷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

合格产品的可能性，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关联方景业陶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何标成

（3）注册资本：4,34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3年7月21日

（5）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西工业开发区

（6）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陶瓷生产设备、微精玻璃生产设备、餐具生产设备及其零配件，产

品内外销售。 陶瓷原料、釉料、色料及辅助材料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设陶瓷机电装备研发中心。

从事电子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产品（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相关规定办理）；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30日，摩德娜科技总资产43,238.16万元、净资产14,206.49万元， 2021年1-9月营

业收入66,825.37万元、净利润2,530.8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为单体财务数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建青担任摩德娜科技的独立董事， 吴建青已于2021年7月13日任期

届满离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的规定，摩德娜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摩德娜科技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目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合格产品的可能

性，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关联方摩德娜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边程

（3）注册资本：188,841.9929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6年12月11日

（5）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1号

（6）经营范围：陶瓷、石材、墙体材料、节能环保等建材机械设备制造,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

发与制造；销售：机电产品零配件，砂轮磨具、磨料，陶瓷制品；清洁能源相关机械设备及相关自动化技术

及装备的研制、开发与制造、销售；清洁煤气（不含城市燃气及危险化学品）、蒸气、蒸汽的制造与销售；

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硬件设备租赁与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固废、危废

的处理处置相关业务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

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具体按【2000】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3250号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30日，科达制造总资产1,571,753.63万元、净资产769,886.56万元，2021年1-9月营

业收入692,069.15万元、净利润109,972.3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第二届独立董事陈环担任科达制造的独立董事，陈环已于2021年7月13日任期届满离任。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的规定，科达制造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科达制造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

合格产品的可能性，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关联方科达制造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向关联方采购瓷砖或生产设备及材料等，采购金额累计不超过14,500

万元。 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生产经营需要，按照合同签署的流

程及相关规定，签署相关协议。 合同价格在参照同类型瓷砖或生产设备及材料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双方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协商确定。 具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客观、公平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能满

足公司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均

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观、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预计的关

联交易均为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

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2022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预计的关

联交易均为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认为：

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经双方公平磋商

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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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暨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涉诉各方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

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 ）因与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优选资本”或“被告” ）合同纠纷于2021年3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 ）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依约申请撤诉及解除保全措施的违约金，违约金以18,

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20年6月29日计算至人民法院收到其撤诉及

解除保全措施申请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2月3日为19,71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损失以15,259.32万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24%，自

2019年12月25日计算至人民法院收到其撤诉及解除保全措施申请之日止， 暂计算至2021

年2月3日为40,736,113.4元；

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市场声誉损失200万元；

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暂合计：62,446,113.40元。

2021年3月17日，收到北京二中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案件编号：（2021）京02民初

173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1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北京二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京02民初173

号】，北京二中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

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 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违约金（以1.8亿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4日起至2021年7月17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的

利率标准计算）；

二、驳回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4031元，由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42287元（已交纳），优选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174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本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

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暂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 涉诉各方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

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2民初173号】。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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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达蓬资本” ）、宁波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熔岩新三板1号基金（以下简称“熔岩新

三板1号” ）合计持有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3,719,72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0502%。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1年9月2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9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42），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熔岩新三板1号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3,719,72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050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熔岩新三板1号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熔岩新三板1号通

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57,947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1.1520%。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熔岩新三板1号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

半，其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晓峰 5%以下股东 785,000 0.8547% IPO前取得：785,000股

达蓬资本 5%以下股东 1,316,000 1.4329% IPO前取得：1,316,000股

熔岩新三板1号 5%以下股东 1,618,725 1.7626% IPO前取得：1,618,72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陈晓峰 785,000 0.85% 1.达蓬资本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晓峰；

达蓬资本 1,316,000 1.43%

2.熔岩新三板1号的管理人宁波熔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晓峰。

熔岩新三板1号 1,618,725 1.76%

合计 3,719,725 4.05%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陈晓峰 455,222 0.4957%

2021/9/28 ～

2021/12/24

集中竞价交易 16.98-17.31 7,815,158.70 329,778 0.3590%

达蓬资本 0 0%

2021/9/28 ～

2021/12/24

集中 竞价 交

易、大宗交易

0-0 0 1,316,000 1.4329%

熔岩新三板

1号

602,725 0.6563%

2021/9/28 ～

2021/12/24

集中 竞价 交

易、大宗交易

16.82-17.17 10,220,652.91 1,016,000 1.106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陈晓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达蓬资本、熔岩新三板1号的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

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5日


